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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区三元片区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

财务评价咨询报告

内江市市中区工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市中区三元片区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

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进行评价并出具财

务评价咨询报告。

我们的审核依据是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
号-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》，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

的各项假设负责。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。根据我们对支

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，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

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。而且，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

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，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

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。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，并

且变动可能重大，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。

经专项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

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次评价的内江市市中区三元片区城市停车场建

设项目，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

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总体评价结果如下：

1、本项目收益为 5,335.89 万元，政府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合计

4,144.00万元，本项目专项债本息的收益覆盖倍数为 1.29倍。

2、我们未发现本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融资还本

付息要求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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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项目收益测算说明

四川同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中国·四川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二〇二五年四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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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收益测算说明

一、项目建设背景

《内江市市中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

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：提高城市承载能力。全力优化新城城市功能，

全面改善居民人居环境。优化白马中心城区路网结构体系，实施白马

入城线道路改造，全面推进省道 427 改线改道，着力进行汉渝大道 B、
C 段、茂庭路 A 段、茂门路 A 段、义礼四路及水心坝大桥连接线 (市
中区段) 道路建设。统筹完成白马中心城区给排水、 电力、通信、

燃气等管网建设。优化布局学校、医疗卫生、体育、文化、公交站台、

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。

二、项目概述

（一）参与主体

实施机构：内江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项目业主：内江市市中区工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
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项目名称：市中区三元片区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。

项目所属领域：交通基础设施-城市停车场。

项目区位：项目位于内江市市中区三元片区。

2、项目现状

本项目完成现状调查分析、前期立项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等工

作。

3、项目产出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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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城市停车场总面积约 31500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面积约 20500
平方米，地下面积约 11000平方米，建设机动车停车位 1070 个（其中

地上 730 个、地下 340个），充电桩 210 台。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、

充电桩、消防设施、智慧停车系统、停车监控系统及其他配套工程。

4、项目实施计划

本项目为新建项目，项目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程序，合理有序地安

排项目建设进度。项目建设工期为 24个月。

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

（1）项目前期准备阶段开始于 2025 年，该阶段各子项目开展前

期筹备工作，包括项目现状调查分析、前期立项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编

制、环评、用地预审等工作。

（2）项目施工阶段（2025 年 6月至 2027 年 4月）该阶段各子项

目开展项目施工前期准备工作及现场施工工作，包括场地清理、材料

设施准备、人员准备和进场施工。

（3）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（2027 年 5 月）该阶段开展各单位、单

项工程的全面竣工验收工作，为项目投入使用做好准备。

实施中，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项目各阶段会有一定交叉。

5、项目公益性论证

按照《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、银监会关于贯彻国务院

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财预[2010]412 号）规定，“公益性项目”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

服务、不以盈利为目的，且不能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

资项目，如市政道路、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，以及公共卫生、基

础科研、义务教育、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。

根据《四川省债券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推进机制》（川财债

〔2025〕8 号）等文件的要求等文件的要求，本项目建设内容属于交

通基础设施-城市停车场领域项目，项目具有公益性，符合专项债券

申报领域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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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的经济前景

1.直接经济效益

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，将提供充足的停车位，项目将直接取得停

车服务收入等，以上收入为本项目的直接收入。

2.间接经济效益

本项目建设期间能够提供就业机会，缓解就业压力;建设期间的

各类建材、运输、餐饮等各行各业均能带动收入;本项目实施后，将

带动相关产业发展，为周边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，带动当地

群众就业上岗，提高居民收入。

三、评价基础与假设

（一）预测报告编制依据

1、《市中区三元片区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

2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(国发 (2014) 43
号)

3、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

库〔2020〕43 号）

4、财政部印发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(财预 (2017) 89 号)

5、《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财
预(2015)225 号)

6、《四川省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指引》

7、四川省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和融资管理的通

知》(川府发(2017) 10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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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

（二）现金流量编制基础与假设条件

1.编制基础

（1）依据市中区三元片区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

成果，结合实施方案拟定的建设条件、经营环境、经营计划等推测性

假设为前提；

（2）编制项目收益及现金流预测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

遵循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企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规定，在各重要方面

均与目前行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。

2.假设条件

（1）项目实施机构及项目业主遵循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和监管要

求，项目所在地地方财政收支及地方经济状况长期保持稳定并持续向

好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；

（2）国家现行的利率、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；

（3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；

（4）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

不利影响；

（5）本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和地区的规划，发行

人编制的项目投资概算及工程进度计划客观反映了本项目建设的实

际情况；

（6）未来经营性收入在正常范围内变动，本项目估算的相关政

策性费用及经营成本费用及相关税费在未来实现时与实际情况基本

相符；

（7）发行人拟定的经营性收入以及本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和市

场化融资本息的净收益等能够顺利实现。



５

四、评价要素

财政部公布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，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

额内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

券，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，以

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。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分类发

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，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

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，且现金流收入应该能够完全覆盖专项

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。

我们根据国家、地方相关政策文件，对市中区三元片区城市停车

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分析评价如下：

（一）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

根据实施方案的测算，项目总投资为 16,000.00 万元。其中：工程

费用 11,757.38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,258.81 万元，预备费 650.81
万元；建设期利息 325.00 万元，利率按 2.5%估算；债券发行费 8.00
万元，按照发行债券金额的 1‰计算。

本项目资本金来源：

1、项目资本金：项目资本金 8,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50.00%。
项目资本金为财政资金，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安排。

2、发行政府专项债：本项目 2025 年计划发行债券金额 5,000.00
万元，2026 年计划发行债券金额 3,000.00 万元。债券发行期限为 30
年，单利计息，每半年付息，利率为 2.5%，发行费为面值的 1‰。

本项目投资总额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详见下表：

投资总额及资金筹措估算表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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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项债还本付息

本项目发行债券需支付的利息，按照 2.5%利率计算。债券存继期

内累计需支付利息 6,000.00万元，其中：专项债券建设期利息计 325.00.
万元入总投资，专项债券在运营期间产生的利息费用 5,675.00万元。

详见本报告附件 1“还本付息计划表”。

（三）项目收入与成本费用测算

1、项目收入

（1）项目收入可行性

本项目服务收费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价格政策，并参照国

家、四川省、内江市收费标准测算，本次对项目收入的预测依据充分、

合法合规，有较强的可行性。

（2）项目收入的分类

本项目收入为专项收入，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

（3）项目收入预测

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停车位出租收入和充电桩收入（充电服务

收入不计算充电电费，对应成本中也不列支购电成本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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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停车服务收入

项目设置 1070 个停车位，预计车位周转次数为 2，一年使用 365
天，运营首年车位使用率为 65%，使用率增长至 90%保持不变。结合

项目实际情况，运营期第一年按 3元进行测算，考虑通货膨胀因素，

价格每三年增长 5%。

②充电服务收入

项目设置 210 台充电桩，平均每个充电桩的输出功率为 60KW。

假定运营期日均充电时间为 1.5 小时，一年使用 365 天，运营期充电

服务费 0.6元/千瓦时，每三年充电服务费增长 5%。

综上，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入合计 22501.51万元。

详见本报告附件 2“项目收入测算表”。

2、项目经营成本费用估算

项目总成本费用按照《方法和参数》（第三版）规定进行估算。

成本项目包括：运营成本、相关税费、折旧费和财务费用。

（1）运营成本

①外购燃料及动力费：本项目运营过程中需用电、水以及气等动

力费按停车出租收入的 3%计算（收入不计算充电电费收入，对应成

本中也不列支购电成本）；

②人工成本：根据本项目的规模、建设单位目前的实际情况，结

合项目建成后的实际需要，基础员工按 15 人取，工资按 4万元/年计

算，每三年增长 5%。

③维修费：按折旧费的 2%计取；

④管理费用：按项目收入的 2%计取。

（2）相关税费

①增值税：根据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 2019 年第 39号《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，本项目停车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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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税率为 6%，充电服务增值税税务率为 13%，缴纳增值税额为销

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。

②税金及附加:包括城市建设维护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

附加，征收比率分别为增值税额的 7%，3%，2%。

（3）折旧费：固定资产综合采用平均年限法，期限 30 年，不留

残值。

（5）财务费用

主要为运营期债券利息。

综上，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成本 25053.75万元。

详见本报告附件 3“项目成本测算表”。

3、本项目损益状况

综合上述项目收入、经营成本费用的估算，本项目在债券存继期

内项目总收入估算结果为 22501.51万元，项目成本为 25053.75 万元，

项目收益为 18518.91万元。

详见本报告附件 4“项目损益状况测算表”。

（四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分析

测算结果显示，本项目截止政府专项债到期日累计资金结余

4,843.91 万元，我们未发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政府专线债券还

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

详见本报告附件 5“资金平衡测算表”。

（五）项目偿付能力分析

本项目在预测期内可实现项目收益 18518.91万元，政府专项债券

到期本息合计 14,000.00 万元，本项目收益/政府专项债本息的收益覆

盖倍数为 1.32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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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价结论

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政府专项债券还本付息

要求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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